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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保險事故發生後之通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21號 
────────────────────────────────── 
【實務選擇題】 

 

依保險法第58條規定之事故發生的通知義務，除保險法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應

於何時起算？ 
(A) 保險人要求提供資訊 
(B) 受益人提出理賠申請 
(C) 要保人提出續保請求 
(D) 被保險人知悉事故發生 
答案：D 
 

 

【裁判要旨】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而危

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此觀

諸保險法第65條規定即明。又所謂請求權得行使時，係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

狀態。申言之，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並無法律上之障礙，即為請求權得行使

時。惟請求權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致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其請求權時效之

進行，均不因此而受影響。且保險金給付請求權應自保險事故發生之時，即開始

起算其時效期間，不因請求權人對此權利之存在主觀上知悉與否而影響。至於保

險人對於權利人之請求或其範圍有所爭執，則屬訴訟繫屬時，法院判斷之事項，

尚難認權利人之請求權有不得行使之情形。 
再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

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要保

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除本法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保險法第131條、第58條

分別定有明文。而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範圍，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乃為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

殘廢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保險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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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見原審卷第94頁），核與保險法第

131條規定相仿。 

【學說速覽】 

一、通知期限：依保險法第58條，原則上通知義務人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之隔

日起算五日內須將其事實通知保險人，惟此五日期限於下列兩種例外情形不

適用之： 
（一）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如本法第84條準用海商法第149條之規定，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於知悉保險之危險發生後，應即通知保險人。 
（二） 除契約另有訂定者：本條文雖規定得將通知期限委由當事人以契約改變之，

但其變更之結果是否得較本條之規定更不利於被保險人，學說上有不同之見

解： 
1. 任意規定說本條既有「契約另有訂定外」用語，則性質應為任意規定，基

於契約自由原則，保險契約自得予以變更，且從保存事故現場資料、確定

理賠責任、並維護保險人代位權的角度，以採任意規定說為當，此五日期

限，並無強制性。 
2. 相對強制規定說 

(1) 所謂相對強制規定係指此類規定原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設，原則上

亦不得以契約方式變更之，但若有利於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者，不在此

限。此類規定為最低之契約內容標準，以防止保險人以附合契約之方

式剝奪其權益。 
(2) 保險法第54條第1項並未明列何事項為相對強制規定，但參酌相對強制

規定之目的，保險法第58條所規範之五日規定應為最低之契約內容標

準，故不得另以契約約定較五日短為通知，若為此等約定，應屬違反

相對強制規定，該條款無效。 
3. 本文見解 

(1) 就保險法第58條所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五日內須對保險人通知之部

分，本文認為此為一種相對強制規定。 
(2) 相對強制規定種類有三：A.主要類型的相對強制規定，在保險契約法中

是以強制規定方式呈現。B.隱藏式的相對強制規定，本文在後對此所說

明。C.條文中有「除契約另有約定」或「除當事人另有訂定」等類似文

字之相對強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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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對強制規定之認定，應從條文之立法目的予以判定，並非一概單純

以有無上開用語為解釋條文屬性之依據。 
(4) 故本法第58條所規範保險事故發生後，五日內須通知保險人之期限規

定，屬相對強制規定，當事人得約定變更較五日長的期限，惟不得限

縮較五日短，否則該約款無效。 
二、通知方式：保險事故發生通知之方法，本法並無特別規定，惟是否得約定必

須以書面通知，學說實務上有爭議： 
（一） 肯定說認為保險法對於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並無不可。 
（二） 本文認為應採否定說； 

1. 基於保險契約之附合性，為保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將其解釋成相對強

制規定，而本文將其歸類為隱藏性的相對強制規定。 
2. 即法條並未規定其通知方法，為保護通常無磋商空間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與保險契約的實質內容，若保險人以定型化條款限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須

以書面通知，屬違反隱藏式相對強制規定，該條款應屬無效。 

【相關法條】 

保險法第58條 

 


